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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24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

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294号）（以

下简称“《关注函》” ），现就关注函回复公告如下：

自你公司2011年上市至今， 公司主营业务为汽车零部件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营业收入占比超过

70%。 2014年之后，你公司通过跨行业投资并购，进入新材料、文化演艺、网络游戏、智慧厕所、工业大麻、

生物细胞技术等行业，多次引发媒体和监管关注，多元化的投资效果也并不理想。 2019年7月23日，你公

司披露控股子公司拟联合关联方在海口建设生命健康产业园，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

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做出书面说明：

问题一、你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润天源” ）与海口市

人民政府、北京安杰玛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安杰玛” ）签订了《框架合作协议》，计划联合在

海口注册设立安杰玛集团公司总部，打造孕育、养老、SPA天堂。 你公司提示上述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具

体实施、内容、进度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投资金额、合作方式不明。请你公司梳理上市以来，你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订所有框架性协议或意向性协议的情况，说明每项协议的后续进展

情况。

【回复】

1、2014年11月4日公司签订《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情况

公司于2014年11月4日与交易方签订了《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公司拟发行股份收购桂林广维文华

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广维” ）全部股权并配套募集部分资金。

公司组织审计机构、评估机构、法律顾问和财务顾问等相关中介机构对桂林广维开展财务审计、资产

评估、法律尽职调查等各项工作。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公司发现拟收购的标的股权存在质押及轮候冻结(查

封)的情形，标的公司的资产及银行账户也存在质押及冻结(查封)的情形。 为促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与交易方、标的公司就解决标的股权、标的公司所涉及的债务进行了多次协商，拟定了债务解决方

案。由于与主要债权人没有达成诉讼和解，与债权人的执行或诉讼和解工作不能按期完成，导致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存在不确定性。 为避免公司股票长时间停牌，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11月3日、2015年1月31日分别披露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4-58）、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13）， 以及停牌期间披露

的相关进展公告。

2、2018年1月26日公司签订《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情况

公司于2018年1月26日与江苏赛麟全体股东签订了《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江苏赛麟股东拟对

江苏赛麟部分资产进行重组并划转至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标的公司 （江苏积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

“标的公司” ），公司拟收购标的公司100%股权。

公司聘请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了尽职调查、评估和审计。公司与中介机构、交易方对重大资产重

组方案进行了多次论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目标是通过本次收购使上市公司形成完整的汽车整车生产能力。江苏赛麟拟划

转至标的公司的资产主要包括S1超级跑车、Mycar纯电动车的厂房、 生产设备以及相关车型的专有技术

（含相关的美国资产）。 S1超级跑车的发动机主要由美国赛麟国际汽车公司（以下简称“美国赛麟” ）提

供，江苏赛麟需要先向美国赛麟购买相关资产，再将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资产及业务划转至为本次交易设

立的标的公司。 鉴于动力总成在整车制造业务中的关键作用，公司要求江苏赛麟把美国相关资产收购进

来，形成完整的资产范围和业务能力。由于美国政府对外国投资者收购境内资产的审核趋严，对于收购美

国赛麟必须作出明确的预判并制定相应的方案后才能实施，截至2018年5月，江苏赛麟对收购美国赛麟的

资产及业务是否属于美国政府限制中国投资的项目仍无法作出准确判断。 直至2018年5月16日江苏赛麟

尚未与美国赛麟签署相关的收购协议。基于境外资产收购的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票长期停牌，经公司

与江苏赛麟协商，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18日、2018年1月27日、2018年4月21日、2018年5月18日、2018年6

月6日分别披露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99）、《关于签署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8-011）、《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47）、《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69）、《关

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以及停牌期间披露的相关进展公告。

3、2018年5月16日公司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情况

公司于2018年5月16日与苏州宇量电池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上海开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股

权转让意向书》，公司拟受让开隆投资持有的宇量电池20%-30%股权。

自上述《股权转让意向书》签署后，公司与交易方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公司未对宇量电池进行尽职

调查，也没有实质性进展。 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终止上述《股权转让意向书》，并于2019年1月18日

与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书之终止协议》，决定终止上述《股权转让意向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18日、2019年1月19日分别披露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对外投资并签署〈股权转

让意向书〉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71）、《关于终止苏州宇量电池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意向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20）。

4、2018年10月17日控股股东杨竞忠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议》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杨竞忠先生于2018年10月17日与南京红太阳金控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

红太阳” ）签订了《股权转让意向协议》，杨竞忠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56,666,231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20%）转让给南京红太阳。

协议签订后， 南京红太阳聘请中介机构于2018年10月22日进场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进行了尽职调

查。 同时，双方就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了多次协商、沟通，探讨可行的交易方案。

截至2018年12月16日，该意向协议有效期期满，双方未签署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未对协议进行

延期。 根据意向协议约定，有效期满后，若双方未续期或仍未签订正式的转让协议，且未就延期等事项达

成一致，则本意向协议自动终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8日、2018年10月25日、2018年12月18日分别披露在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

股东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21）、《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

回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25）、《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终止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8-140），以及期间披露的相关进展公告。

5、2018年12月18日控股股东杨竞忠、顾瑜夫妇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杨竞忠、顾瑜（公司实际控制人）夫妇于2018年12月18日与车行天下（惠州）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行天下” ） 分别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31,166,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其中杨竞忠先生24,994,000股，顾瑜女士6,172,000股）

转让给车行天下。

该《股份转让协议》有效期180天，已于2019年6月15日到期。 截至协议到期日，杨竞忠先生、顾瑜女

士尚未收到车行天下的股份转让款，也未办理股票过户登记手续，且各方未就股份转让协议进行延期，亦

未签署补充协议，该《股份转让协议》自动终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19日、2019年1月5日、2019年6月18日分别披露在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 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8-141）、《关于对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5）、《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与

车行天下（惠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终止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99），以及期

间披露的相关进展公告。

6、2018年12月27日控股股东杨竞忠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杨竞忠先生于2018年12月27日与王安祥女士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杨竞忠先生拟

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8,333,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转让给王安祥女士。 该协

议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事

项为前提且经本协议双方签署后生效。

2019年6月5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支付现金收购北京弘润天源

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上述《股份转让协议》正式生效。

截至目前，杨竞忠先生已收到王安祥女士部分股权款，股份转让手续仍在办理中，尚未完成股份登记

过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2019年1月26日分别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

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8-155）、《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23）。

7、2018年12月27日公司签订《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情况

公司于2018年12月27日与王安祥女士签订了《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公司拟收购北

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者“弘润天源” ）100%股权，本次交易预计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组织中介机构对弘润天源进行了尽职调查、评估和审计。 2019年3月27日，公司与王安祥女士签

署了《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将本次重组拟支付现金收购标的公司100%股权

调整为拟支付现金收购标的公司不超过51%的股权。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后，公司拟支付现金收购标的公

司不超过51%股权的交易事项不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19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2019年5月6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现金收购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2019年5月28日， 弘润天源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 公司已支付弘润天源股权款52,

276.03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2019年3月28日分别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54）、《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变更为支付现金收购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不超过51%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8）、《关于支付现金收购北京弘润天

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2）、《关于对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0），以及期间披露的相关进展公告。

问题二、《框架合作协议》多次提及“干细胞治疗” ，请补充说明以下事项，请律师核查并发表专业意

见：

（一）弘润天源、北京安杰玛或拟设立的安杰玛集团公司总部（以下简称“安杰玛集团” ）主营业务

中是否包括干细胞治疗，以及开展干细胞治疗的案例及效果。

【回复】

1、弘润天源业务情况

弘润天源的经营范围包括：从事细胞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健康管

理（需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医疗器械Ⅰ、Ⅱ

类；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销售食品。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弘润天源主营业务是为医疗、科研及美容等机构客户提供细胞分离、检测、培养以及与细胞技术有关

的委托研究和服务等；同时利用先进的细胞生物技术平台为高净值客户提供细胞储存以及个性化的健康

管理服务，达到科学预防疾病、延缓免疫衰老、提高生活质量等目的。

弘润天源主要产品分为两大类：一是细胞技术服务，具体包括：免疫细胞储存、成纤维细胞储存、胎盘

/脐带干细胞储存、细胞/原生蛋白委托培养等；二是健康管理服务，具体包括：健康评估检测、肿瘤预警检

测、肠道功能初级评估检测、器官功能调理等。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之日，弘润天源未开展过干细胞治疗业务。

2、北京安杰玛业务情况

北京安杰玛的经营范围包括：销售化妆品、医疗器械I、II类；技术推广服务；美容；预包装食品销售、不

含冷藏冷冻食品(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03月23日)。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美容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之日，北京安杰玛未开展过干细胞治疗业务。

3、拟设立的安杰玛集团公司业务情况

根据《框架合作协议》约定，弘润天源和北京安杰玛联合在海口注册设立安杰玛集团公司总部，安杰

玛集团公司其企业性质为企业法人联合体，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不从事具体业务。

综上，截至本关注函回复之日，弘润天源、北京安杰玛、拟设立的安杰玛集团的主营业务均不包括干

细胞治疗，亦未开展过干细胞治疗业务。

（二）目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有权部门是否已批准上述主体开展干细胞治疗项目或相关临床试

验，结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说明上述主体开展干细胞治疗需要履行的审批手续及合法合规性，是否

需要相关资质或行政许可。

【回复】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2015年7月20日颁布的《干细胞临

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干细胞临床研究仅适用于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且

应当具备以下条件：①三级甲等医院；②已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

认定证书》及与开展临床试验相对应的证书认定的专业资格；③医疗、教学和科研方面综合能力较强，承

担国家重要临床研究任务，且具有来源合法、充分稳定的项目研究经费支持；④临床研究主要负责人具备

干细胞临床试验研究知识背景和工作经验； ⑤具备与干细胞制品临床试验相适应的质量管理和保障能

力；⑥具有与所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相适应的、由高水平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和伦理委员会；⑦具有防

范干细胞临床研究风险的管理机制和处理不良反应、不良事件的措施。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2015年12月1日颁布的《关于开展

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备案工作的通知》以及《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从事干细胞临

床研究的医疗机构需要在当地主管卫生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完成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备案。

根据国务院于2016年2月6日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单位或者个人设置医疗机构，必须

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并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医疗机构执业，必须向审

批其设置的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办理登记，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2019年3月2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关于征求〈体细胞治疗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管理办法（试

行）〉（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截至本关注函回复之日，弘润天源、北京安杰玛、拟设立的安杰玛集团公司均没有向政府部门申请开

展干细胞治疗业务的事项。

律师意见：

截止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弘润天源、北京安杰玛、安杰玛集团公司总部及其拟设立的项目子公司未

开展干细治疗项目或临床试验，亦未取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有权部门的

审批。 根据目前有效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安杰玛集团及其拟设立的与弘润天源相关的项目子公

司，如拟开展干细胞研究项目或临床试验，需先经主管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并在满

足相应的条件下，完成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备案后，方可开展干细胞研究相关的业务；未来，在满足国家

及海南省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条件下，方可进一步开展干细胞治疗相关的业务。

问题三、《框架合作协议》约定，弘润天源和北京安杰玛承诺，安杰玛集团于2019年12月31日前，实

现营业收入2亿元，税收贡献1,200万元以上；未来4年（2020年-2023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6亿元及以

上，税收贡献2.16亿元以上。 请补充说明以下事项：

（一）安杰玛集团的股权结构、注册资本，弘润天源出资金额及比例，是否控股。

【回复】

根据《框架合作协议》约定，为便于与海口市政府对接和协调，弘润天源和北京安杰玛联合在海口注

册设立安杰玛集团公司总部，安杰玛集团公司总部其性质为企业法人联合体，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不从

事具体业务。

根据《企业集团登记管理暂行规定》，企业集团是指以资本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母子公司为主体，以集

团章程为共同行为规范的母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其他成员企业或机构共同组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

企业法人联合体。 企业集团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企业集团由母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以及其他成员单

位组建而成。

按照目前的初步规划，安杰玛集团公司总部拟以王安祥控制下的安杰玛公司为集团母公司，弘润天

源和北京安杰玛各自在海口市出资设立独立的企业法人主体，各自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弘润天源在海口

市出资设立的公司由弘润天源直接控股并负责经营管理，该公司作为王安祥间接的参股公司或者与集团

母公司形成生产经营、协作联系等方式加入安杰玛集团公司总部。

安杰玛集团公司总部作为集团企业成员代表，与海口市政府进行对接和协调，为集团企业成员争取

优惠政策和政府奖励，同时对集团企业成员的营业收入、税收、员工等指标进行统计，以统计数据履行对

海口市政府的承诺。

目前，弘润天源由八菱科技控股51%，弘润天源董事会、监事会已完成改选，八菱科技委派3名董事、1

名监事，并通过弘润天源董事会任命了新的财务负责人和审计负责人；为了对弘润天源在海口市出资设

立的项目公司实施有效控制，八菱科技拟计划向该项目公司委派董事和监事，并计划向该项目公司董事

会提名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审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按上市公司的规范要求，对该项目公司实施

有效的监督管理。

根据弘润天源工商变更前的公司章程规定，其组织结构为：设股东会，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不

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1人、监事1人；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八菱科技收购弘润天源后，对弘润天源

的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根据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规定，弘润天源的新组织结构为：设股东会，股东会是公

司的权力机构；设董事会，成员5人，其中由八菱科技提名3人，王安祥提名2人，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

会设董事长1人，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设监事会，成员3人，其中由八菱科技提名1人，由公司职工

代表大会提名2人，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中，除

了王安祥与金子亿为母子，构成一致行动人外，其他成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八菱科技委派的董事、监

事与弘润天源原董事、监事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弘润天源董事会改选后，现任董事长为王安祥。 八菱科技

委派的3名董事主要为财务、企业管理人员，以前均未在弘润天源任职，对弘润天源从事的行业缺乏专业

技术及经验，但对弘润天源的财务和企业管理能够起到有效的监督管理。

（二）安杰玛集团设立并开始运营的时间进度计划安排。

【回复】

根据《企业集团登记管理暂行规定》，企业集团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企业集团的母公司注册资本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并至少拥有5家子公司；

2、母公司和其子公司的注册资本总和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

3、集团成员单位均具有法人资格。

安杰玛集团具备以上条件后，即可向海口市工商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目前，安杰玛集团尚未申请

注册，具体的设立时间、设立方案仍在协商中，尚未达成具体的时间进度计划。

（三）安杰玛集团实现上述营业收入的测算过程及合理性，并根据上述期间内安杰玛集团营业收入、

净利润等测算过程说明相关税收贡献的合理性。

【回复】

如前所述，安杰玛集团公司其性质为企业法人联合体，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不从事具体业务，安杰

玛集团对海口市政府承诺的经济指标，实际上是各集团企业成员的统计数。按照目前的初步规划，安杰玛

集团成员包括弘润天源在海口市出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弘天” ）和北京安杰玛在海口

市出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安杰玛” ），对海口市政府承诺的经济指标主要包括海南弘天

和海南安杰玛，后续随着业务的发展，安杰玛集团成员将不断增加。

对海口市政府承诺的经济指标主要是依据海南弘天和海南安杰玛在海南的业务计划及结合弘润天

源和王安祥控制下的主要安杰玛企业的历史数据进行的合理估算。

根据与海口市政府初步达成的合作意向，海南弘天计划在海口市建立孕育中心和养老中心，其中孕

育中心包括生育研究、妇产中心、月子中心、产后康复、婴儿护理等业务，同时利用海南独特的地理区位、

政策、生态等优势，未来弘润天源的细胞储存及健康管理业务将重点引进海南弘天；养老中心主要包括老

年健康研究、老年休闲、老年健康调理等业务。 海南安杰玛计划在海口市建立植物精油研究和提取中心、

SPA养身中心、SPA培训中心等业务， 并计划在海南的五星级酒店建立连锁SPA会所， 将海南打造成为

SPA养身天堂。

接照与海口市政府洽谈的初步设想，为充分利用海南海口市独特的地理区位、优惠政策、自然生态等

优势，根据海口项目公司的业务开展进度及政府承诺的政策落地情况，弘润天源计划将细胞储存及健康

管理业务逐步平移到在海口市设立的项目公司中，具体是计划将终端客人的细胞储存业务(包括检测、培

育、储存等)转移到海口项目公司完成，终端客人的健康管理业务(包括健康评估检测、肿瘤预警检测、肠道

功能初级评估检测、器官功能调理等)也转移到海口项目公司完成。 王安祥控制下安杰玛企业成员的产品

业务及部分SPA养身业务也计划逐步平移到海口市设立的项目公司，具体是计划将化妆品的生产、销售

业务转移到海口项目公司，同时将SPA养身的终端客人导入到海口项目公司，以此增加海南的业务量。

企业经营产生的营业收入和税收按企业注册地划分，弘润天源、北京安杰玛及其成员企业原注册地

不变，在企业原注册地发生的业务仍在原注册地开票和缴税，平移到海口项目公司的业务所产生的营业

收入和税收归入海口项目公司，在海口项目注册地缴税。

弘润天源及王安祥控制下的北京安杰玛化妆品有限公司、安杰玛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市安

杰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营业收入和税金情况2016年--2018年营业收入及上缴税金合计情况如

下：

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营业收入（万元） 54,109.66 77,839.47 81,169.73

上缴税金（万元） 3,784.28 5,593.94 5,700.73

综合税负 7.00% 7.19% 7.02%

弘润天源2017年比上年增长了48.01%，2018年因受外部偶发性因素影响，比上年下降了14.26%；王安祥

控制下的上述安杰玛企业成员近三年营业收入合计数保持较快增长，2017年比上年增长了40.82%，2018

年比上年增长了18.51%。

按上表统计的2018年营业收入估算，弘润天源及王安祥控制的安杰玛企业成员每年可以平移到海口

项目公司的营业收入不低于6亿元人民币，以此为基础，考虑到弘润天源及王安祥控制的安杰玛企业成员

现有业务未来的成长性及海南业务的发展，《框架合作协议》约定的未来4年（2020年-2023年）累计实

现营业收入36亿元及以上具有合理性。 同时， 按上表统计， 营业收入的平均税负约为7%，《框架合作协

议》约定的营业收入与税收贡献也是匹配的。

特别提醒：《框架合作协议》涉及的营业收入、税收数据均为初步预测数，能否达到预期尚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若安杰玛集团未实现上述相关承诺，其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回复】

根据弘润天源、安杰玛与海口市政府签订的《框架合作协议》，弘润天源和安杰玛在海口设立的项目

公司在申请奖励补贴资金过程中，如未达到其承诺对地方财力贡献的，应全额返还已获得的奖励补贴资

金，并承担全额奖励补贴资金5%的违约金。

（五）安杰玛集团与弘润天源在主营业务上是否具有同质性，安杰玛集团是否与弘润天源存在同业

竞争关系。

【回复】

如前所述，安杰玛集团公司其性质为企业法人联合体，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不从事具体业务；弘润

天源主营业务是为医疗、科研及美容等机构客户提供细胞分离、检测、培养以及与细胞技术有关的委托研

究和服务等； 同时利用先进的细胞生物技术平台为高净值客户提供细胞储存以及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

务，达到科学预防疾病、延缓免疫衰老、提高生活质量等目的。因此，安杰玛集团与弘润天源在主营业务上

不具有同质性，安杰玛集团与弘润天源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问题四、公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北京安杰玛资产负债率达97.91%，2018年净利润为6万元。

请结合北京安杰玛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货币资金、经营业绩情况等充分论证北京安杰玛的履约能力。

【回复】

截至目前，在王安祥控制之下的公司约38家，北京安杰玛化妆品有限公司只是王安祥控制下的安杰

玛成员企业之一。

如前所述，弘润天源和北京安杰玛联合在海口注册设立安杰玛集团公司总部，安杰玛集团其性质为

企业法人联合体，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不从事具体业务。弘润天源和北京安杰玛各自在海口市出资设立

独立的企业法人主体，各自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安杰玛集团对海口市政府承诺的经济指标，实际上是各集团企业成员的统计数。 按照目前的初步规

划，安杰玛集团成员包括弘润天源在海口市出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海南弘天和北京安杰玛在海口市出资

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海南安杰玛，对海口市政府承诺的经济指标主要包括海南弘天和海南安杰玛，后续随

着业务的发展，安杰玛集团成员将不断增加。 因此，《框架合作协议》的履约能力并不单独以北京安杰玛

化妆品有限公司的资产情况、财务状况、盈利能力作为合作协议履约能力的衡量标准，并且《框架合作协

议》的履约主体是安杰玛集团下属的企业成员。

弘润天源、北京安杰玛与海口市政府签署的《框架合作协议》没有约定在海口市设立的项目公司注

册资本金额及投资总额。如前所述，按照目前的初步规划，安杰玛集团拟以王安祥控制下的安杰玛公司为

集团母公司，按企业集团注册条件，企业集团的母公司注册资本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即北京安杰玛拟

在海口市出资设立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需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 虽然北京安杰玛截至2018年12月31

日的资产负债率高达97.91%，但按前述统计口径，王安祥控制下的北京安杰玛化妆品有限公司、安杰玛化

妆品（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市安杰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的总资产合计约为19.76亿元、净资产合

计约为6.50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约为67.10%，因此，王安祥控制下的北京安杰玛有能力履行对海口项目

公司的出资义务。

问题五、请结合未来安杰玛集团的控股情况、弘润天源与北京安杰玛对安杰玛集团出资比例情况、王

安祥及其关联方对弘润天源资金占用情况等具体说明王安祥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进一步通过安杰玛集

团占用弘润天源资源的情况。

【回复】

如前所述，弘润天源和北京安杰玛联合在海口注册设立安杰玛集团公司总部，安杰玛集团其性质为

企业法人联合体，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不从事具体业务。弘润天源和北京安杰玛各自在海口市出资设立

独立的企业法人主体，各自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弘润天源在海口市出资设立的公司由弘润天源直接控股

并负责经营管理，安杰玛集团只是为了便于成员企业与海口市政府统一对接而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联合

体，不具备法人资格，下属各成员企业以独立法人主体的形式开展业务，独立运营，与弘润天源相关的项

目公司由弘润天源投资控股，与安杰玛相关的项目公司由安杰玛投资控股，因此，不存在王安祥及其关联

方通过安杰玛集团占用弘润天源资源的情况。

问题六、公告称，北京安杰玛成员企业拥有先进的基因检测设备和专利，以及法医临床司法鉴定许可

证，在基因检测领域处于技术领先地位。 请补充说明以下事项：

（一）请说明得出“基因检测领域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结论的主要依据。

【回复】

截至目前，弘润天源的主营业务不包含基因检测业务，具备基因检测业务属于王安祥控制的上海东

方杰玛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北京东方亚美基因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两家公司以下统称 “东方基

因” ）。

东方基因致力于中国人群基因检测方法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已研发并推广7大类基因检测产品，

涵盖身份识别、疾病预警、用药参考、运动指导、营养摄取、个体体质、皮肤管理等个性化产品。

东方基因拥有符合PCR合格、医疗机构许可和司法鉴定许可的实验室。 东方基因根据不同类型产品

建立了目前国际公认的4大技术检测平台，包括PCR平台、核酸质谱平台、DNA芯片平台、二代测序平台。

东方基因的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参与发表国际学术论文8篇，申请发明专利9项（其中2项已

取得授权证书、7项处于公开状态），获得授权实用新型专利4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30余项，为产品

提供去人为化与全自动化技术保障。

东方基因在基因检测系统上开发的肿瘤风险评估系统、精准用药指导评估系统、机体衰老评估系统、

儿童禀赋评估系统、女性两癌风险评估系统、基因检测仪器检测参数配置系统、基因合成检测分析系统、

基因智能化合成操控系统等30多个检测系统取得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在基因检测工具上研发的基因测

序仪用光学照相组件、基因测序仪用载体转盘、基因测序用试剂盒等检测工具获得了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在基因检测技术上研发的一种医用平台系统及该系统的运行方法、扩增核酸的方法及应用、检测人基因

组中rs1119870的多态性的成套引物及其应用、一种评估疾病遗传风险的基因检测方法、一种评估营养元

素摄入量的基因检测方法、一种评估儿童禀赋能力的基因检测方法、检测两个单核苷酸的多态位点的多

态性的成套引物及其应用、一种用于皮肤抗衰老能力基因检测的引物组合物及检测方法等技术已申请发

明专利，部分技术已获得发明专利授权，东方基因在上述基因检测技术领域中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综上，东方基因在“基因检测领域处于技术领先地位”具有合理性。东方基因的基因检测业务因未开

展大规模的市场推广，目前在国内市场所占份额较小。

（二）说明弘润天源主营业务中是否包括基因检测业务，若存在，请说明其与北京安杰玛的基因检测

的关系，以及是否存在同业竞争。

【回复】

截至目前，弘润天源的主营业务并不包含基因检测业务，从事基因检测业务为安杰玛成员企业上海

东方杰玛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东方亚美基因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因此，弘润天源与安杰玛及

其成员企业不存在基因检测业务的同业竞争情况。

（三）北京安杰玛成员企业名单，所获专利名称、时间、专利号，取得法医临床司法鉴定许可证的时

间、许可证号、执业鉴定人、司法鉴定案件等具体情况。

【回复】

1、安杰玛成员企业名单

在王安祥控制之下的安杰玛成员企业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1 北京安杰玛商贸有限公司

2 北京朗诺基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 北京杰玛家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4 北京安杰玛化妆品有限公司

5 北京东方亚美基因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6 北京安杰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 北京安杰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8 北京安杰玛爱玛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9 深圳市安杰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 上海源能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11 上海东方杰玛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 安杰玛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

13 安杰玛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4 上海安杰玛美容服务有限公司

15 北京幽兰尚东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16 北京幽兰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17 杰玛雷明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8 上海安杰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9 北京华康美医学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20 北京安朗知商务会所有限责任公司

21 北京东方杰玛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22 上海源能保健咨询有限公司

23 北京东方杰玛医院

24 上海乐瀚化妆品有限公司

25 上海盛乐瀚化妆品有限公司

26 安杰玛生物科技（法国）有限公司

27 安杰玛生物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28 易达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29 安杰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0 安杰玛化妆品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31 上海润升医疗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32 上海润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33 上海澳斯泰临床检验有限公司

34 北京安杰玛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35 北京朗诺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36 北京椿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7 北京幽兰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8 北京安杰玛爱玛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2、专利情况

序号

专利类

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申请号 授权时间 专利权属

1 发明

肝干细胞的选择培养基、选择性分离并扩增

肝干细胞的方法及用于治疗糖尿病的药物

组合物

2010101629031 2012.12.05 弘润天源

2 发明 淋巴细胞的冻存方法 2015110320725 2017.10.31 弘润天源

3 发明 骨髓干细胞的保存及运输方法 201511032235X 2018.10.08 弘润天源

4 发明 免疫细胞的储存及运输方法 2015110317525 2018.10.08 弘润天源

5 发明 分离淋巴细胞的分离方法 2015110311675 2018.10.17 弘润天源

6 发明 用于分离淋巴细胞的组合物及其分离液 2015110297131 2018.10.17 弘润天源

7 发明 分离外周血免疫细胞的分离方法 2015110311552 2018.11.01 弘润天源

8

实用新

型

低温运输箱 2015208512440 2016.04.06 弘润天源

9

实用新

型

智能血液冻存柜 2015208511274 2016.04.13 弘润天源

10

实用新

型

一种改良的血袋的运输专用箱 2015208719111 2016.04.13 弘润天源

11

实用新

型

医用保温箱 2015208695812 2016.05.11 弘润天源

12

实用新

型

分离式低温运输箱 2015208698280 2016.04.13 弘润天源

13

实用新

型

医用安全运输箱 2015208719130 2016.04.13 弘润天源

14

实用新

型

体外诊断试剂盒低温运输箱 2015208698238 2016.04.13 弘润天源

15

实用新

型

一种冷藏运输箱 2015208698257 2016.04.13 弘润天源

16

实用新

型

一种细胞冻存盒冻存架组合结构 2015206931810 2016.03.16 弘润天源

17

实用新

型

一种方便使用的生物样品冻存盒 2015207729690 2016.03.16 弘润天源

18

实用新

型

一种使用安全的生物样品运输箱 2015207731633 2016.03.16 弘润天源

19

实用新

型

一种高效恒温细胞冻存盒 2015207733130 2016.03.16 弘润天源

20

实用新

型

一种防污染的细胞培养皿 201621430204X 2017.07.11 弘润天源

21

实用新

型

一种高密封性的细胞培养瓶 2016214329555 2017.10.27 弘润天源

22

实用新

型

一种密封性能高的细胞培养箱 2016214440069 2017.07.11 弘润天源

23

实用新

型

一种全方位调节式细胞培养用盖玻片夹具 2016214539106 2017.07.11 弘润天源

24

实用新

型

一种用于细胞培养的细胞器皿 201621410995X 2017.07.11 弘润天源

25

实用新

型

干细胞挤压提取装置 2018200008168 2018.07.27 弘润天源

26

实用新

型

胎盘提取干细胞装置 2018200007733 2018.07.27 弘润天源

27

实用新

型

干细胞储藏瓶 2018200008172 2018.07.04 弘润天源

28

实用新

型

高效的脐带血采集器 2018200007752 2018.09.12 弘润天源

29

实用新

型

实验动物体腔内干细胞注射装置 2018200007748 2018.09.12 弘润天源

30

实用新

型

基因测序仪用光学照相组件 2016202410363 2016.08.31 东方亚美

31

实用新

型

基因测序仪用载体转盘 2016202409192 2016.08.31 东方亚美

32

实用新

型

基因测序用试剂盒 2016202409205 2016.08.31 东方亚美

33

实用新

型

一种移动式多功能医疗柜 2016206857677 2017.11.21 东方基因

34

发明专

利

一种医用平台系统及该系统的运行方法 2016100956512 2018.06.19 东方基因

35

发明专

利

针对不同人群的细菌浓度超标警示系统及

其警示方法

2016101938992 2018.01.05 东方基因

36

发明专

利

扩增核酸的方法及应用

CN107385065A（公

开状态）

2017.12.26

(公开日期)

东方亚美

37

发明专

利

检测人基因组中rs1119870的多态性的成套

引物及其应用

CN107513574A（公

开状态）

2016.06.15

(公开日期)

东方亚美

38

发明专

利

一种评估疾病遗传风险的基因检测方法

CN105678093A（公

开状态）

2017.06.23

(公开日期)

东方亚美

39

发明专

利

一种评估营养元素摄入量的基因检测方法

CN106884042A（公

开状态）

2016.11.9

(公开日期)

东方亚美

40

发明专

利

一种评估儿童禀赋能力的基因检测方法

CN106086179A（公

开状态）

2019.02.01

(公开日期)

东方亚美

41

发明专

利

检测两个单核苷酸的多态位点的多态性的

成套引物

及其应用

CN109295217A（公

开状态）

2017.11.21

(公开日期)

东方亚美

42

发明专

利

一种用于皮肤抗衰老能力基因检测的引物

组合物及检测方法

CN106755390A（公

开状态）

2017.05.31

(公开日期)

东方基因

43 软著 肿瘤风险评估系统V1.0 2016SR115507 2016/5/23 东方亚美

44 软著 精准用药指导评估系统V1.0 2016SR122118 2016/5/27 东方亚美

45 软著 机体衰老评估系统V1.0 2016SR129658 2016/6/3 东方亚美

46 软著 儿童禀赋评估系统V1.0 2016SR151270 2016/6/22 东方亚美

47 软著 女性两癌风险评估系统V1.0 2016SR133551 2016/6/6 东方亚美

48 软著 生物样本储存库信息管理系统V1.0 2017SR584872 2017/10/25 东方亚美

49 软著 评价肥胖菌群与肥胖风险软件V1.0 2018SR032041 2018/1/15 东方亚美

50 软著 核糖核苷酸注释库检索软件V1.0 2018SR054816 2018/1/23 东方亚美

51 软著 食物不耐受基因检测报告生成系统V1.0 2018SR065613 2018/1/26 东方亚美

52 软著

儿童禀赋高级版基因检测报告生成系统V1.

0

2018SR072007 2018/1/30 东方亚美

53 软著 皮肤衰老基因检测报告生成系统V1.0 2018SR127984 2018/2/27 东方亚美

54 软著 儿童常用药物基因检测报告生成系统V1.0 2018SR418930 2018/6/5 东方亚美

55 软著 微生物多样性分析软件V1.0 2018SR805106 2018/10/10 东方亚美

56 软著 重测序自动化系统V1.0 2018SR805102 2018/10/10 东方亚美

57 软著 引物设计软件V1.0 2019SR0517767 2019/5/24 东方亚美

58 软著 插入片段自动化评估软件V1.0 2019SR0514509 2019/5/24 东方亚美

59 软著 基因富集分析自动化软件V1.0 2019SR0514816 2019/5/24 东方亚美

60 软著 基因检测仪器智能化控制系统V1.0 2018SR540568 2018/7/11 东方基因

61 软著 基因检测仪器设备维修管理系统V1.0 2018SR540170 2018/7/11 东方基因

62 软著 基因检测仪器设备驱动控制系统V1.0 2018SR540031 2018/7/11 东方基因

63 软著 基因智能化合成操控系统V1.0 2018SR540037 2018/7/11 东方基因

64 软著 基因检测仪器设备检测样本管理系统V1.0 2018SR540015 2018/7/11 东方基因

65 软著 基因合成检测分析系统V1.0 2018SR540413 2018/7/11 东方基因

66 软著 基因检测仪器数据分析处理系统V1.0 2018SR540795 2018/7/11 东方基因

67 软著 基因检测仪器设备维护管理系统V1.0 2018SR540089 2018/7/11 东方基因

68 软著 基因检测仪器设备只能操控分析系统V1.0 2018SR540803 2018/7/11 东方基因

69 软著 基因只能跟踪定位系统V1.0 2018SR540809 2018/7/11 东方基因

70 软著 基因检测仪器设备故障排查系统V1.0 2018SR535853 2018/7/10 东方基因

71 软著 基因检测设备管理系统V1.0 2018SR535846 2018/7/10 东方基因

72 软著 基因检测仪器检测参数配置系统V1.0 2018SR536704 2018/7/10 东方基因

73 软著 基因合成引物设计辅助系统V1.0 2018SR536564 2018/7/10 东方基因

弘润天源的专利由弘润天源独立使用，弘润天源与王安祥控制的企业成员不存在共用专利的情况。

3、法医临床司法鉴定许可证情况

证书名称 许可证号 有效期 执业鉴定人 鉴定业务 司法鉴定案件

司法鉴定许可证 310016178

2016.06.07-2021.

06.06

上海东方杰玛基因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

所

法医临床鉴定 尚未开展实质业务

问题七、公告显示，乙方（弘润天源）和丙方（北京安杰玛）联合在海口设立的项目公司引进国内外

知名院校专家为核心的国际一流专家研究团队和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利用安杰玛商学院，加大对海口

本土人才的培养。同时，通过直接投资、产业间接带动等多种形式，预计将为海口创造就业岗位超过5,000

个。 请补充说明以下事项：

（一）上述国内外知名院校专家任职及兼职情况，是否已与弘润天源、北京安杰玛或相关项目公司签

署稳定的合作协议，并分析论证保证上述专家团队稳定性的主要举措。

【回复】

根据《框架合作协议》约定，弘润天源、北京安杰玛在海口设立的项目公司将以干细胞、免疫细胞及

细胞储存三大平台技术及基因工程技术为基础，引进以朱尔斯.霍夫曼（法国国家科学院院长）、麦克斯.

韦查（人类实体瘤干细胞的最先发现者）、查尔斯 .康特（美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李峤（密歇根大学肿瘤

研究中心教授）、沈丽（北京大学医学部干细胞研究中心教授）及哈佛医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

外知名院校专家为核心的国际一流专家研究团队和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等。

在上述技术研发团队中，沈丽现任弘润天源首席科学家并担任研发总监；弘润天源与密歇根大学的

州立董事会就“癌症干细胞疫苗的开发” 研究项目签订了《研究协议》， 合作期限为2014年7月1日至

2020年6月30日；弘润天源法国子公司与L’ UNIVERSIT� PARIS� DESCARTES大学就“Establishment�

of� new� tools� and� know� how� for� the� diagnosis, � monitoring� and� treatment� of� autoimmune�

and� allergic� diseases” 科研项目签订了《科研合作合同》，合作期限为2015年5月至2020年5月；弘润天

源法国子公司与JOSETTE� DAY� SOLVAY基金会就 “Therapeutic� capacity� of� toll� like� receptor�

ligands� in� allergy.A� systematic� in-depth� analysis� in� new� experimental� models” 科研项目签

订了《科研合作合同》，合作期限为2015年5月至2020年5月。《框架合作协议》的国外专家分别为上述研

发项目的主要专家。 上述科研项目目前仍处于研发阶段，暂未对弘润天源的经营产生帮助。

上述科研项目协议到期后，弘润天源拟计划续期，续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仍按原协议预计每年向

UNIVERSIT� PARIS� DESCARTES大学支付约148万元人民币、 向JOSETTE� DAY� SOLVAY基金会

支付约52万元人民币，向密歇根大学州立董事会约14.78万元人民币，合计约214.78万元人民币的费用。

（二）介绍安杰玛商学院的具体情况，包括开设时间、地点、师资队伍、股权控制关系等情况。

【回复】

“安杰玛商学院” 是北京安杰玛内部培训中心的对外习惯称号，北京安杰玛内部培训中心不属于在

国家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教育机构， 仅负责对安杰玛成员企业的业务人员及SPA从业人员进行专业培

训，不包括弘润天源的业务人员。 培训师包括：一是安杰玛内部的技术、销售、服务等方面的管理人员，二

是临时外聘的SPA专业老师。

（三）预计将为海口创造就业岗位超过5,000个的具体测算依据。

【回复】

弘润天源和北京安杰玛拟在海口设立的项目公司主要业务属于第三产业（服务业），服务业对从业

人员的需求量比较大。

如前所述，弘润天源、北京安杰玛将在海南打造孕育中心、养老中心、SPA天堂，孕育、养老业务需要

大量的研究人员、医护人员、培训人员、销售人员及其他服务人员，SPA业务也需要大量的美容师、保健按

摩师、推拿师。

根据目前初步的业务发展规划， 预计孕育、 养老、SPA三大业务收入达到10亿元时需要从业人员约

5000人，其中弘润孕育中心约2000人、养老中心约1000人、SPA中心约2000人。

问题八、补充说明安杰玛集团的营运模式，并说明其是否会对北京安杰玛产生重大依赖。

【回复】

如前所述，弘润天源和北京安杰玛联合在海口注册设立安杰玛集团公司总部，安杰玛集团是以集团

章程为共同行为规范的母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其他成员企业共同组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法人

联合体，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不从事具体业务。弘润天源和北京安杰玛各自在海口市出资设立独立的企

业法人主体，各自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弘润天源控制下的项目公司主要从事孕育、养老方面的业务，北京

安杰玛控制下项目子公司主要从事SPA方面的业务，在日后的经营过程中，弘润天源控制下的项目公司

与北京安杰玛控制下的项目公司可能会发生业务往来，但不会产生重大依赖。

问题九、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情况。

【回复】

公司暂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8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

002183

公告编号：

2019-193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深圳市怡亚通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控股” ）函告，获悉怡亚通控股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已办理补充

质押的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补充质押

股数

补充质押

日期

到期购回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截止本公

告披露日所

持股份比例

用途

深圳市怡亚

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否 300万股 2019年8月7日 2020年1月3日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0.79% 补充质押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怡亚通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378,979,7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85%。 其

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股份数为260,295,109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68.68%，占公司总股本

的12.26%。

三、怡亚通控股承诺当质押的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时，将及时通知公司并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573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

2019-035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

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和第四届监事会的任期将于

2019年8月10日届满，鉴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未完成，为

保持董事会、监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公司本届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将延期举行。 同时，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和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亦相应顺延。 公司将

积极推进换届工作，并及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在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和高

级管理人员将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监事、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委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和职责。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九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579

证券简称 证券简称：天华院 编号：

2019

—

050

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辞职董监高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本公司监事会于 2019�年 8�月8日收到监事杨敬慧女士递交的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

监事会监事职务。上述辞职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股，占公司股本的 0.00%。杨敬慧女士辞职后不再担

任公司其它职务。

本次辞职董监高是否涉及董秘变动：□是 √否

（二）辞职原因

杨敬慧女士因个人家庭原因辞去监事。

二、上述人员的辞职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杨敬慧女士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影响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

作，杨敬慧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时生效。 公司将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提名新的监事候

选人，并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完成监事补选工作。 杨敬慧女士的辞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

响。

三、备查文件

《监事杨敬慧辞呈》

特此公告。

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

股票代码：

002706

股票简称：良信电器 公告编号：

2019-081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中丁发晖先生将

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丁发晖 是 6,525,800

2019年8月6

日

至申请解除

质押登记为

止

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14.70%

个人财务

需求

合计 - 6,525,800 - - 14.70% -

二、截止公告日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丁发晖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44,38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5%，本次

质押股份6,525,8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4.70%，占公司总股本的0.83%。 累计质押股份26,713,

8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60.19%，占公司总股本的3.40%。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8日

证券代码：

000605

证券简称：渤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1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泰达控股” ）的《告知函》，获悉泰达控股将其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进行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万股）

质押

开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所

持股份比例

用途

天津泰达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否 2,293.4265 2019年8月6

日

2019年8月9

日

北方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49.9998%

补充流动

资金

2、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泰达控股持有公司股份45,868,7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3.0066%。 本次质押完成后，

泰达控股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22,934,2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5032%，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9.9998%。

3、本次股票质押获得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该质押行为、内容、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部门的规章制

度要求，且泰达控股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等风险。

二、备查文件

1、泰达控股出具的《股票质押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8日

股票代码：

002769

股票简称：普路通 公告编号：

2019-042

号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绿色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绿色金控” ）的通知，获悉绿色金控将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实际

控制人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直接持有

股份比例

用途

绿色金控 是 19,897,853股 2019-8-7 2024-3-3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市绿色金

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花都分行

99.16% 融资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绿色金控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66,9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8%，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9,743,60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5.29%，合计持有公司39,810,53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66%；其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19,897,853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5.33%。

二、备查文件

1、 股权质押登记文件。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数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8日

证券代码：

601330

证券简称：绿色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19-027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8月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8月2日以电子邮件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表决,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恩施项目备案的议案》

同意对恩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予以备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恩施项目公司的议案》

同意在湖北省恩施市投资设立项目公司，负责恩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

营，注册资本不超过人民币2.05亿元。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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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股公司

Fulgent Genetics,Inc.

获得纽约州卫生署实验室许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参股公司Fulgent� Genetics,Inc.（美股代码：

FLGT，以下简称“Fulgent” ）的通知，Fulgent于近日获得美国纽约州卫生署的实验室许可和基因检

测批准，即可以向纽约州的医生和患者提供检测及配套服务。

美国纽约州的临床实验室评估项目（CLEP）拥有较为严格的实验室开发测试审核流程和标准，

负责监管和监督从纽约州居民身上检测生物标本的临床诊断实验室， 旨在确保位于州内的临床实验

室或接受纽约州居民样本的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Fulgent此次获得纽约州实验室的许可，反映了其基因测试平台的标准质量和精确度，Fulgent可

通过专有技术平台为多种基因提供灵活及个性化检测服务，帮助更多区域患者提高其护理质量。

以上参股公司实验室许可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对提升公司与参股公司

的技术协同及基因测序市场竞争力具有促进作用。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


